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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特币诞生以来，基于底层的区块链技术也被挖掘，人们发现以区块链技术为
支撑的比特币支付系统，不仅能够去中心化，不受任何一个主体支配，而且又
匿名，极具安全性与高效性。

但虚拟币在区块链技术之上是不是仅限于支付工具呢？

当然不是！

从最初的以比特币作为点对点支付手段的1.0时代，到以太币为核心的智能合
约2.0时代，再到以DEFI为代表的3.0时代，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场景不断延伸到
金融、知识产权、医疗、物流、防伪溯源等领域。

但不容置疑的是，作为支付工具的虚拟货币仍是区块链技术应用最成熟的作品
。因此，利用区块链技术发行虚拟货币成为国内的浪潮。

自以智能合约为核心的区块链2.0时代的问世，发行虚拟货币变得更为简单，
之前必须要靠不断的代码更新独立的链，现在只要基于智能合约搭载在已有的
公链，修改代码即可完成。尤其是以ERC20协议为代表的以太坊智能合约，只
要遵守ERC20协议，就不需要重复开发代币的基础功能。于是国内争先恐后开
发区块链项目，找人才，建团队、写白皮书、组建社群、做社群活动，到交易
所发行自己的虚拟币。

这一模式也造就了不少根本没有任何区块链技术的“传销币”资金盘，正因为
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，使得真正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项目团队也被司法机关定为
“传销币”的资金盘予以打击。

不可否认，任何一个区块链项目都需要人员的参与共同构建，都离不开社员贡
献价值，尤其是需要“矿工”贡献算力、存储硬件等资源，否则不能营造出具
有价值的区块链生态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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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一旦区块链发币项目有人员的增加，就会陷入到“拉人头”的传销僵局，但
这与没有区块链技术的“传销币“骗局具有本质区别，前者是致力于经营项目
，后者是致力于骗取财物。

一旦具有真正区块链技术发行虚拟货币的经营项目被定为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
罪，应如何进行无罪辩护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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